勞工退休金制度個人自願提繳意願徵詢表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經雇主同意為其提繳退休金之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人，得自願提繳，並依本條例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本表茲徵詢個人自願提繳之意願，請您填寫下列內容：

	姓  名
	身 分 證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是否自願提繳?
(請勾選其一)
	□自願提繳6%，由個人薪津中按月扣繳。
□無意願自願提繳。

	     此  致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bookmark: _GoBack]
職  稱：
姓  名：
                                       (請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本表由雇主印製後發給所屬勞工一式二份，勞工填寫勾選並親自簽名後交
    回雇主。
二、雇主收到勞工交回本表後，應於右下
    角加蓋雇主(或經辦單位)收迄章，並
    通知出納單位扣繳其自繳提繳部分，
    連同雇主負擔部分，一併向勞保局繳
    納。
	雇主(或經辦單位)收迄章

	
	人事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出納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